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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1年度王乐井乡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填报单位
	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承办单位
	证明出具单位（人）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制
	具体改革措施
	备注

	
	
	
	
	
	
	
	
	可选择告知承诺制
	必须提供
	

	1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工伤保险服务）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第五章第五节
第七十条  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应提供以下资料：（一）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二）与工亡职工关系证明；（三）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五）孤儿、孤寡老人提供民政部门相关证明；（六）在校 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
	村（居）委会、社区、民政部门等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2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养老保险服务）
	户籍关系转移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 ）  
第七章
第四十条  参保人员须持户籍关系转移证明以及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等材料，到转入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填写《参保表》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申请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
	申请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派出所等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3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遗属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劳动保障部社保中心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号）
第五章第四节第六十六条  离退休（职）人员死亡后，其遗属申请领取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和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时，待遇审核环节要求其填写《供养直系亲属待遇核定表》，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一）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二）供养直系亲属身份证件及与死者关系证明；（三）供养直系亲属经济收入情况；（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保机构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
	医院、公安机关、村（居）委会、社区、民政部门等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4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死亡证明
	《劳动保障部社保中心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号）
第五章第三节第六十三条  待遇审核环节受理申领人提出申领一次性待遇申请时，要求其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一）身份证件；（二）出国（境）定居的，提供出国（境）证明及户口注销证明；（三）死亡的，提供医院或派出所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保机构规定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
	医院或者公安派出所等部门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5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养老保险服务）
	医院出具的参保人死亡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
第六章第三十五条  参保人员死亡的，村(居)协办员应通知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在其死亡后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应在规定时限内到村(居)委会提出注销登记申请，填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表》(以下简称《注销表》)，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医院出具的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非火化区除外)，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人员失踪宣告死亡的，应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 (二)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能够确定其继承权的法律文书、公证文书或公安机关及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等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等; (三)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余额无法通过原银行账户支取的，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还需提供指定金融机构的其他账户信息。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
	医院、民政部门、公安机关等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6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
	职工在职证明
	《关于印发就业与失业登记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宁人社发[2010]472号） 
第十条　劳动者在办理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职工在职证明；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中心）
	用
人
单
位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7
	县司法局
	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2006年7月21日公布 2017年9月28日修改）
第十四条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或者县（市、区）民政部门颁发的《农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特困灾民救助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可以即时办理的法律咨询等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即时办理。
	县
司
法
局
	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8
	县民政局
	收养登记
	收养人婚姻状况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等情况证明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5月25日民政部令第14号发布 2019年3月2日修订）
第五条　收养人应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二）由收养人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本人婚姻状况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等情况的证明，以及收养人出具的子女情况声明；
（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
    
	县
民
政
局
	收养人所在单位、村（居）委会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9
	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损坏补（换）发
	刊登的遗失声明（在媒介上刊登的遗失声明，注明单位名称和许可证号）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8月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第17号）
第三十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损坏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补办，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二）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材料符合要求的，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发。
因遗失、损坏补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证书保持一致。
	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10
	县卫生健康局
	乡村医生执业再注册、变更
	医疗机构聘用证明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8月5日国务院令第386号）
第九条  国家实行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制度。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
第十三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申请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人员，应当持村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拟聘用证明和相关学历证明、证书，向村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执业注册。
	县卫生健康局
	各村医疗卫生机构
	是
	选择
	
	具备查询条件的，应利用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核查或者部门内部核查与部门行政协助进行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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